进入施工现场安全教育内容和要求

一、安全教育主要内容

    １．进行现场规章制度和遵章守纪教育，主要内容是：

    (1) 本工程施工特点及施工安全基本知识；

    (2) 本工程（包括总包方）安全生产制度、规定及安全注意事项；

    (3) 各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4) 高处作业、机械设备、电气安全基础知识；

    (5) 防火、防尘、及紧急情况安全防患自救；

    (6) 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及防护用品、用具使用的基本知识。

    ２．进行本工种岗位安全操作及班组安全制度、纪律教育，主要内容是：

    (1) 本班组作业特点及安全操作规程；

    (2) 班组安全活动制度及纪律；

    (3) 爱护和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装置（设施）及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4) 本岗位易发生事故的不安全因素及其防患对策；

    (5) 本岗位的作业环境及使用的机械设备、工具的安全要求。

    ３．安全生产须知：

    (1) 进入工地前必须认真学习本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未经安全知识教育和培训，不得进入施工现场操作。

    (2) 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扣好帽带。

    (3) 在没有防护设施的2m高处、悬崖或陡坡施工作业必须系好安全带。

    (4) 高空作业时，不准往下或向上抛材料和工具等物件。

    (5) 不懂电器和机械的人员，严禁使用和玩弄机电设备。

    (6) 材料和设备要堆放整齐稳妥，不要过高。

    (7) 危险区域要有明显标志，要采取防护措施，夜间要设红灯示警。

    (8) 在操作中，应坚守工作岗位，严禁酒后操作。

    (9) 特殊工种（电工、焊工等）必须经过有关部门专业培训考试合格发给操作证，方准独立操作。

(10) 施工现场禁止穿拖鞋、高跟鞋、赤脚和易滑、带钉的鞋和赤膊操作。

    (11) 不得擅自拆除施工现场的脚手架、防护设施、安全标志、警告牌、脚手架连接铅丝或连接件。需要拆除时，必须经过加固后经施工负责人同意。

    (12) 应保护施工现场的洞、坑、井架等危险处的防护措施和明显标志。

    (13) 任何人不准向下、向上乱丢材、物、垃圾、工具等。不准随意开动一切机械。操作时思想要集中，不准开玩笑，做私活。

    (14) 不准坐在脚手架防护栏杆上休息和在脚手架上睡觉。

    (15) 手推车装运物料，应注意平稳，掌握重心，不得猛跑或撒把溜放。

    (16) 工具用好后要随时装入工具袋。

    (17) 砌墙斩砖要朝里斩，不准朝外斩。防止碎砖堕落伤人。

    (18) 人字梯中间要扎牢，下部要有防滑措施，不准人坐在上面骑马式移动。

    (19) 在平台、屋檐口操作时，面部要朝外，系好安全带。

    (20) 夜间施工必须要有充分的照明。

     二、建筑安全工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一般规定

    １．施工现场

(1) 参加施工的工人要熟知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在操作中，应坚守工作岗位，严禁酒后操作。

    (2) 电工、焊工等，必须经过专门训练，考试合格发给操作证，方准独立操作。

    (3)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和安全防护措施，进入施工现场，必须带好安全帽，禁止穿拖鞋或光脚，在没有防护设施下高空、悬崖式陡坡施工时，必须系安全带，上下交叉作业有危险的出入口要有防护棚或其他隔离设施，地面2m以上作业要有防护栏杆、挡板或安全网。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要定期检查，不符合要求的，严禁使用。

    (4) 施工现场的脚手架、防护设施、安全标志和警告牌不得擅自拆动，需要拆动的，要经工地负责人同意。

    (5) 施工现场的洞、坑、沟、升降口、漏斗等危险处，应有防护设施或明显标志。

    ２．机电设备

    (1) 机械操作要束紧袖口，女工发辫要挽入帽内。

    (2) 机械和动力机的机座必须稳固，转动的危险部位要安设防护装置。

    (3) 工作前必须检查机械、仪表、工具等，确认完好方准使用。

    (4) 电气设备和线路必须绝缘良好。电线不得与金属物绑在一起。各种电动机具必须按规定接地接零，并设置单一开关。临时停电或停工休息时，必须拉闸加锁。

    (5) 施工机械和电气设备不得带病运行和超负荷作业。发现不正常情况应停机检查，不得在运行中修理。

    (6) 电气、仪表和设备试运转，应严格按照单项安全技术措施运行。运转时不准清洗和修理。严禁将头手伸入机械行程范围内。

三、安全生产六大纪律

    １．进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扣好帽带；并正确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２．2m以上的高处、悬空作业，无安全设施的，必须戴好安全带、扣好保险钩。

    ３．高处作业时，不准往下或向上乱抛材料和工具等物件。

    ４．各种电动机械设备必须有可靠有效的安全接地和防雷装置，方能开动使用。

    ５．不懂电气和机械的人员，严禁使用和玩弄机电设备。

６．吊装区域，非操作人员严禁入内，吊装机械必须完好，把杆垂直下方不准站人。
四、十项安全技术措施

    １．按规定使用安全“三宝”；

    ２．机械设备防护装置一定要齐全有效；

    ３．塔吊等起重设备必须有限位保险装置，不准“带病”运转，不准超负荷作业，不准在运转中维修保养；

    ４．架设电线线路必须符合当地电业局的规定，电气设备必须全部接零接地；

    ５．电动机械和手持电动工具要设置漏电掉闸装置；

    ６．脚手架材料及脚手架的搭设必须符合规程要求；

    ７．各种缆风绳及其设置必须符合规程要求；

    ８．在建工程的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必须有防护设施；

    ９．严禁赤脚或穿高跟鞋、拖鞋进入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不准穿硬底和带钉易滑的鞋靴；

    10．施工现场的悬崖、陡坎等危险地区应设警戒标志，夜间要设红灯示警。
参加安全教育人员：

